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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23 证券简称：红棉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－002

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业绩预告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2025年 1月 1日-2025年 12月 31日。

2、业绩预告情况：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下降 50%以上情形

（1）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本报告期
上年同期

（追溯调整后）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

盈利：7,850万元–9,950万元
盈利：51,966.40 万元

[注]比上年同期（追溯调整后）下降：

84.89% - 80.85%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

盈利：8,000万元–9,900万元
盈利：7,713.95 万元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3.71% -28.34%

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：0.04元/股–0.05元/股 盈利：0.28 元/股

注：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7月完

成了对广州市亚洲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洲食品”）39.9996%股权的

并购，并接受广州鹰金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鹰金钱”）持有的 60.0004%

表决权委托，将亚洲食品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由于公司和亚洲食品的原控股股

东鹰金钱均受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，因此，公司将根据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20号——企业合并》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对同一

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对亚洲食品进行相应会计合并，并对上年同期数进行追

溯调整，调整后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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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

本报告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，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

重大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，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。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

公司 2025 年度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：

1、公司上年同期存在偶发性事项，2024 年公司对挂账超过三年的其他应收款

核销并进行资产损失扣除，由此导致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约 4.29 亿元，引起公司

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加，影响金额约为 4.29 亿元。2025

年公司未有前述偶发性事项，因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呈较大幅度的

下降，若不考虑 2024年递延所得税费用事项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

比保持平稳。

2、公司 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保持稳定增长，主要得益于：

一是全资子公司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持续强化产品力与品牌力，进一步夯实质量

基础，加快新品矩阵布局，2025年推出了五红粉、姜枣代用茶、四种口味苏打水、

枇杷炖梨植物饮料等新产品，饮料业务规模和利润同比保持平稳。二是控股子公司

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聚焦品牌宣传，积极开展园区外拓，不断提升园

区配套服务，2025年新增原创荟和创新园 2个园区，综合来看，园区客户开拓成效

良好，经营收益较去年同期有较好的提升。

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预计约-150万元至 50万元，主要为政府补助

及诉讼案件等原因所致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所得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公司

2025年度实际业绩情况和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为准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日


